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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授权决策方案 

 

一、授权目的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完善中国

特色现代企业制度，规范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董事会授权管理行为，厘清公司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，提高

经营决策效率，增强企业改革发展活力。 

二、授权对象 

授权对象为公司经理层。 

三、授权事项 

（一）凡一次性投资金额不超过三千万元的股权、土地使用

权、房屋、设备等投资项目，授权经理层决策实施。出售或处置

上述资产，授权决策权限按照上述额度执行。 

（二）凡公司向银行贷款一次性不超过六千万元，全年向银

行贷款额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告中净资产的

百分之十的，授权经理层决策实施。 

（三）公司以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，单笔抵押资产账面

价值不超过六千万元，全年向银行贷款额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财务报告中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，授权经理层决策实

施。 



 

― 2 ― 

（四）单笔不超过五十万元的对外捐赠事项，授权经理层决

策实施。 

四、行权要求 

公司经理层应当按照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有关规定进行集体

研究讨论。对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决策事项，总经理应当召开总经

理办公会集体研究讨论。决策程序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授权期限 

授权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期限 3 年。 

六、变更条件 

公司董事会可以定期对授权决策方案进行统一变更或者根

据需要实时变更。出现以下情形，董事会应当及时研判，必要时

可对有关授权进行调整或者收回： 

（一）授权事项决策质量较差、经营管理水平降低和经营状

况恶化或者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减弱； 

（二）授权制度执行情况较差，发生怠于行权、越权行为或

者造成重大经营风险和损失； 

（三）现行授权存在行权障碍，严重影响决策效率； 

（四）授权对象人员发生调整； 

（五）董事会认为应当变更的其他情形。 


